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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主旨：為辦理離岸風電區塊開發第一期選商作業之各項履約能力審

查事宜，請申請人配合備妥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容量分配計

畫書(產業關聯執行方案)一式五十份函送本部能源局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110年8月19日經能字第11004604420號令公布之「離岸

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場址容量分配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查本部「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場址容量分配作業要點」(下

稱作業要點)規定，申請人應依作業要點第6點檢附相關相關應

備文件一式二十五份，併附電子檔案，親送或以掛號郵遞(以郵

戳為憑)送達本部能源局。

三、惟為本部各項履約能力審查業務需求，請申請人之離岸風力

發電區塊開發容量分配計畫書(產業關聯執行方案)備妥一式五

十份送本部能源局，以利本部辦理履約能力審查相關事宜。

正本：渢佑離岸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渢妙離岸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

、福芳離岸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加能離岸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

處、北能離岸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大彰化東北離岸風力發電股份有限

公司籌備處、旭風三號離岸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旭風二號離岸風力發

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又德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達天風力發電股份

有限公司籌備處、台灣環洋風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沃能一號離岸風力發

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沃能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德帥風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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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海鼎一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海鼎二風力發

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海鼎三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海峽風電股份有

限公司籌備處、海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、海碩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

副本：經濟部工業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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